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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封市人民政府文件

登政〔2011〕65 号

登封市人民政府
关于开展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、街道办事处，市人民政府有关

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准确掌握我市人口与城镇化发展状况，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

科学依据，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口与城镇化抽

样调查的通知》（郑政办〔2011〕63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

市政府研究同意，决定在全市开展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实施

（一）切实加强对调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。全市人口与城镇

化抽样调查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，内容复杂、难度较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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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人口与城镇化调查工作要在市、乡两级政府的领导下进行，

按照全省统—方案分级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做好人员组织和选聘。调查员由各乡（镇）区、办事

处负责选调配备。可以从市、乡两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村

民委员会（或居民委员会）干部、教师、大中专学生和离退休人

员中选调，也可以临时从社会招聘。调查员应由热心社会公益事

业、身体健康、责任心强、能够胜任调查工作的人员担任。

（三）搞好社会宣传动员。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工作涉及

面广，工作难度大，要采取多种宣传方式，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

活动，为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。

（四）认真落实调查经费。落实好调查经费是顺利进行调查

工作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保障。人口与城镇化调查经费由市、乡两

级财政分级负担。各乡（镇）区、办事处要把人口与城镇化调查

经费落到实处，列入财政预算，专款专用，保证及时到位。统计

部门要加强对调查经费的管理，精打细算，杜绝一切浪费。

（五）有关部门要明确职责，通力合作。全市人口与城镇化

抽样调查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市统计、财政、民政、住建、规

划、公安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调查工作。统计部门

负责调查的具体工作；财政部门负责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，落实

调查经费，列入财政预算，保证及时到位；公安部门负责提供每

年户籍人口、暂住半年以上人口的统计数据；民政部门负责提供

每年行政建制、区划调整变化情况的统计数据；住建、规划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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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提供每年市、镇城区建设规划情况以及由于城区建设而引起

市、镇人口变化的区域核查。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切实

搞好调查工作，为全市加快城镇化进程提供全面准确的基础数据。

二、坚持实事求是，依法进行调查

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是我市统计部门获得年度人口与城镇

化率数据的主要渠道，为确保调查数据的质量，调查工作要认真贯

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》，坚

持实事求是、依法办事，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。任何单位和个人

均不得干扰调查工作。对弄虚作假或干扰人口与城镇化调查工作的

单位和个人，要依法严肃处理。统计部门和工作人员对被调查对象

的情况，必须保守秘密，严禁公开个人和家庭的登记资料。

三、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调查数据质量

人口抽样调查涉及千家万户、政策性强，既有与一般统计调

查所面临的共同问题，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。人口抽样调查工作

是一项政府行为，既需要动员大量的调查员去实施，也需要动员

广大群众的参与。统计部门和调查人员要统一思想和行动，进一

步提高认识，明确责任，合理安排，扎实工作，狠抓落实，结合

当地实际情况，认真分析影响数据质量的各种因素，采取切实有

效的质量控制措施，确保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结果符合我市人

口发展状况实际。

二○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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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计划 统计 人口 调查 通知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武部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

察院。

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0 月 27 日印发


